
皖工校政〔2026〕2号

关于印发《皖江工学院2026年二级学院

机构设置方案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门：

现将《皖江工学院2026年二级学院机构设置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:皖江工学院2026年二级学院机构设置方案
皖江工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3日
皖江工学院院务部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3日印发
附件

皖江工学院2026年二级学院机构设置方案
为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学校事业发展，在《皖江工学院2022年二级学院（部）设置调整实施方案》（皖工校政〔2022〕413号）等文件的基础上，继续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，经研究决定，我校设置十二个教学单位。

一、实体教学单位设置如下：
1.水利工程学院，设水文与水资源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港口航道及海岸工程、水务工程、农业资源与环境等五个专业。

2.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，设安全工程、地质工程、土木工程、测绘工程、给排水科学与工程、交通工程、地理空间信息工程、工程造价、工程管理等九个专业。

3.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，设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、通信工程、自动化、机器人工程等四个专业。
4.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，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人工智能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、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四个专业。

5.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，设机械工程、车辆工程、智能制造工程等三个专业。

6.财经学院，设国际经济与贸易、会计学、财务管理等三个专业。

7.管理学院，设酒店管理、人力资源管理、健康服务与管理等三个专业。

8.艺术设计学院，设环境设计、数字媒体艺术、产品设计等三个专业。

9.新能源学院，设能源与动力工程、新能源科学与工程、储能科学与工程等三个专业。

以上二级学院的教研室及科室设置另行发文。
二、非实体教学单位设置如下：

10.马克思主义学院，下设第一教研室（新思想教研室）；第二教研室（德法与马原教研室）；第三教研室（形策与概论教研室）。

11.通识教育学院，下设数学、英语、理化、体育、通识教育等五个教研室。

12.创新与产业工程师学院，下设综合办、产业工程师教育办、双创教育办等三个科室。
本文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不尽之处由教务部、人力资源部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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